
一、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

关于中国逻辑史的对象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有很大分歧和

争论的。而对逻辑史对象的理解又首先涉及到对逻辑学对象的理

解。无可否认，在我国的逻辑学界，目前被列为逻辑科学范围

的，包括有传统逻辑、数理逻辑、语言逻辑和辩证逻辑等几个部

门。在数理逻辑中，无疑还包括许多分支部门（如集合论、递归

论、证明论、模型论以及模态逻辑、多值逻辑、构造逻辑、时态逻

辑、模糊逻辑等等）。在这些逻辑系统中，传统逻辑、数理逻辑

的对象和性质都是比较明确和一致的。传统逻辑被定义为主要研

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数理逻辑是指用数学方法研究数学

中的演绎思维和数学基础的一门学科，也可以泛指符号逻辑；语

言逻辑主要是研究形式逻辑在自然语言或现代语言中的运用和发

展的，它们都属于形式逻辑的领域。传统逻辑实际上是古典的形

式逻辑（包括演绎和归纳），数理逻辑就是现代的形式逻辑。这

就是说，作为与哲学科学相区别的逻辑科学，就应当是指的形式逻

辑。关于辩证逻辑的性质和对象，目前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它是哲学的一个领域。

在我国古代，逻辑学虽然没有从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中完全

独立出来，但作为相对独立的名辩逻辑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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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实关系、正名理论以及论辩的形式、方法和规律等都已提出了

相当丰富的学说并且形成了相当完备的体系。后期墨家的六篇

（本书统称为《墨辩》）和荀子的《正名》篇等已被公认为先秦

逻辑思想的重要专著。我们认为，这些专著中所提出的逻辑思

想、理论和体系，主要都是关于思维形式方面的，因此作为逻辑

科学的理论和体系最先被明确提出和系统阐述的主要还是属于形

式逻辑方面的内容。

鉴于我们对逻辑学和逻辑史的上述见解，我们把中国逻辑史

的对象确定为主要研究中国形式逻辑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思

想发展史。也可以说，主要是研究中国形式逻辑思想的发展史。

此外，根据传统形式逻辑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与逻辑思想有

密切关系的名实问题、语言问题和其他方法论问题也应当有所涉

及。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逻辑史和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是既相联

系又相区别的。哲学史的任务主要是研究属于世界观领域的思想

发展史，即具体探讨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

思想发展史，自然不需要将属于逻辑学内容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列为哲学史必须研究的范围（我们并不反对哲学史专著中论及逻

辑史的内容）。而逻辑史则是专门或主要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的逻辑思想发展史，它虽然也要研究和回答名实关系中的哲学问

题，但这只是为了说明逻辑思想的客观基础，而不是要具体讨论

名和实的辩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因此，不能把逻辑史的范围过

分放宽，不能把名实关系看作是逻辑史的主要对象和范围，尤其

不能将哲学史的内容都包括到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中来。否则，

不仅模糊了逻辑史和一般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而且有把逻辑史

写成哲学史或者既不象哲学史（偏狭），又不象逻辑史（偏宽）

的东西，这是我们最需要注意和防止的倾向。

当然，作为一本逻辑史，首先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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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逻辑史的选材范围

确地阐述历史上各个逻辑思想家或主要代表作所提出的重要逻辑

思想或理论体系，同时还应该找到各个逻辑思想家，特别是各个

逻辑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及其规律

性。因此，作为逻辑史，就应该从纵和横两个方面研究各种逻辑

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我们力图在较准确、

较具体地阐述中国各个时期主要逻辑思想家的成就和贡献的同

时，努力从前后联系的观点，指出这些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和地位，并力求探索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某些规律性。

与逻辑史的对象问题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关于逻辑史的选

材问题。这里当然不是要具体讨论哪些著作应被列入逻辑史研究

的范围。而是指逻辑史的研究究竟应以总结逻辑理论的发展为

主，还是以总结逻辑的应用发展为主？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

还必须同时明确哪些是属于逻辑的理论？哪些是属于逻辑的应

用？等等。这就决定了逻辑史研究中的选材范围究竟应当宽些还

是应当窄些？宽和窄的界限又是什么？

在古代，逻辑长期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各家对逻辑理

论的概括往往是不完备、不系统的，即使是作为中国古代逻辑高

峰的先秦逻辑，除了墨家的《小取》篇和荀子的《正名》篇还可

以算作逻辑专论以外，其他包括逻辑思想的著作，内容都是相当

庞杂的，许多逻辑思想是与哲学、政治、伦理等思想杂揉在一起

的，其中不仅包括着相当成熟、丰富的逻辑思想和初具雏形的逻

辑理论，也包括了大量逻辑应用的资料。因此，区别、比较明确

的逻辑思想和初具雏形的逻辑理论与相当广泛的逻辑应用之间的

关系，直接关系到逻辑史的对象和选材的范围问题，也是我们研

究逻辑史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史，总是要以理论上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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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对象和主要线索的。因为任何一个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发

展，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这一学科领域里的认识水平和科学

发展的一定阶段。科学史主要就是要总结科学理论的发展史。逻

辑史主要是逻辑理论的发展史。研究逻辑史，就是要发掘和研究

历史上提出的每一个逻辑的理论问题，例如，就先秦逻辑来说，

大家都承认《墨辩》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的一个高峰，根据是什

么？主要就是根据《墨辩》六篇所提出的大量逻辑理论和相当完

整的逻辑体系，尽管墨子本人在运用逻辑推理以论证自己的政治

伦理思想方面有许多非常突出之处，但如果没有后期墨家从理论

上加以总结，我们就很难承认这个先秦时期的高峰。我们说，荀

子在某些方面充实、完善了先秦的正名逻辑，这又是根据什么？

也是根据《正名》篇中所提出的逻辑理论。而当时在逻辑的应用

方面，尽管庄子、孟子等都有许多出色的地方，但在逻辑的理论

方面却没有什么新贡献。毫无疑问，逻辑史的研究必须首先抓住

逻辑理论上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及其逻辑论著，才能抓住逻辑思

想发展的主流和基本线索。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虽然没有逻辑

专著，但在某些方面已经提出了具有理论价值的逻辑思想，例如

公孙龙的“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韩非的“不相容之事，不能

两立也”等等。研究中国逻辑史，如果不首先总结这些理论成

果，就根本无法反映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和实际水平，

也不能揭示出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

除此以外，有的逻辑思想家虽然还来不及作出理论上的抽象

概括，实际上却是专门从逻辑的角度提出问题和论点的，尽管所

提出的似乎是一些具体的例子或具体的命题，但其目的显然不是

为了解决这个具体问题，而是要说明一个普遍性的逻辑思想。例

如，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显然不是为了搞清楚

白马与马这个具体生物学上的属种关系，而是要说明种概念和属

概念之间在内涵和外延方面的逻辑关系。韩非的“矛盾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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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纯为了揭露这个卖矛和盾的骗子，而是为了论证“不相容

之事不能两立”这样一个逻辑规律问题。对于这样一些明显是属

于逻辑问题的具体命题，应该承认其同样具有理论的价值。毫无

疑问，如果“白马非马”和“矛盾之说”不包含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也决不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这样大的影响。我们的中国逻辑史

理应把这些初具雏形的逻辑思想从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如何来对待反映在大量政治、伦理、哲学等思想中所实际运

用的逻辑形式和规律呢？这个问题也需要作具体的分析。这里存

在着三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有些逻辑家提出了许多逻辑

理论，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运用了这些逻辑形式和逻辑规

律，我们无疑应该运用这些实例材料来说明他所提出的逻辑理

论。例如，《墨子》一书中包含着大量运用逻辑的实例，分析这

些典型的实例将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墨家逻辑的形成、发展和基

本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墨家逻辑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所以，不

仅研究墨子的逻辑思想应当联系这些实例，就是研究《墨辩》的

逻辑学说，也应当以《小取》篇为大纲，以《墨辩》六篇为重点，

以《墨子》全书为对象，才能更具体地理解《墨辩》中提出的逻

辑理论和逻辑体系。另一种情况是，有些思想家在大量运用逻辑

的思维中反映了过去没有提出过的逻辑问题，虽然还没有从理论

的高度加以概括，但却具有重要的逻辑价值，反映了当时逻辑思

维和逻辑方法所达到的水平，分析这些实例中的逻辑思想，对于

了解逻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有益的。因为许多新的逻辑理论

的提出，往往先是在实践中不自觉地运用着，经过反复的实践才

被总结出来的。例如，惠施关于“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东

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的故事，就反映了演绎推理的复

合形式。《墨经》中提出的许多定义，有些定义就非常接近于今

天普通逻辑中的定义形式，无疑是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我们理

应加以研究和总结。再一种情况是，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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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名辩逻辑的开拓和创立

并不一定都是逻辑家，他们虽然在应用逻辑上非常出色，但并没

有提出什么新的逻辑问题，他们的文章可以很有说服力、很有论

证性（逻辑性），但并不一定在逻辑理论上有什么影响或贡献。

无疑，收集和分析这些在应用逻辑上有典型意义的例子，对于说

明古代逻辑思维的实际水平是有用的，但这样的文章和实例并不

反映逻辑科学（理论）发展的水平，因而不是逻辑史必须研究的

范围，这样的思想家也不能算是逻辑家。

一般都承认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发端于春秋末年的邓析和孔

子。从先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二千多年历史中，中国逻

辑思想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名辩逻辑的开拓、创立时期（包括本书

的第二章至第五章）；两汉、魏晋的时有兴起时期（包括本书的

第六章和第七章）；唐至明的因明传入时期（包括本书的第八章

和第九章）和明末以后西方形式逻辑的传入、普及时期（其中

“五四”前为传统逻辑的传入时期，“五四”后为数理逻辑的传

入和传统逻辑的普及时期，包括本书的第十章至第十二章）。下

面我们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将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先作一个概

略的介绍，以便读者能在总观中国逻辑思想的概貌下，更具体地

了解各个时代和每个思想家在逻辑理论上的成果及其在整个逻辑

思想发展中的地位。

先秦是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开拓和启蒙时期，更是中国古代

逻辑思想开始发展和创立的极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奴隶制向

封建制的大转变，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论辩之风极

第 6 页



一前 ）第一个提出了“辩”的概

最先在辩讼活动中提出

一前

盛，各家都对名实关系、正名原则和论辩技术进行了探讨或总

结，并且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名词概念和论辩技术的思想家，经

过名家、儒家、法家特别是墨家的总结，奠定了中国古代逻辑学

的基础。

一前春秋末年的邓析（前

一前了“刑名之辩”和“两可之说”的名辩思想。孔子（前

从政治、伦理思想方面明确提出了“正名”的要求，其中包含

了合理的逻辑正名思想，并提出了“能近取譬”和“举一反三”

等类推原则。墨子（约前

念，强调“辩”具有明是非、别同异和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推

理认识作用，并且最早从逻辑的角度提出了“名”、“类”、

“故”等概念，强调“知类”、“明故”的认识作用，概括了推

“三表说”，还最先要求将“辩”理、论证中的重要思想原则

作为一门专门的技术加以学习。墨子还是一位应用逻辑家，他在

自己的立论中广泛应用了直言、假言、选言的演绎推类形式和各

种求因果联系的归纳方法。邓析、孔子和墨子是我国古代名辩逻

辑的开拓者和启蒙家，为我国名辩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作了重要的

思想和理论准备。

一前名家的惠施（约前 、公孙龙（约前

的类推原则和方法。公

在当时曾是最有影响的名辩家。惠施提出的“历物十事”主要探

讨了名实关系，其中也反映了惠施的逻辑观点，他在“善譬”中

第一个揭示了“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

孙龙第一次从理论思维的高度提出了“唯乎其彼此”的逻辑正名

原则，强调“彼”之名必须专指彼之实；“此”之名必须专指此

①为了让读者在这个历史发展的总概论中有明确的历史时代感，我们把“五四”

以前每个逻辑思想家的生卒年代都加以标出，以供参考。（下同）

文和出处，在这个发展概论中可引的少数原文，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都有

故这里不再一一注明出处。（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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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实，从而揭示了正名中的同一律原则。他通过对“白马非马”

这一命题的逻辑分析，论证了种名（“白马”）与属名（“马”）

在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方面的种属差别，强调“白马”必须包括马

之形和白之色两个属性（内涵），是专指白色之马的（外延）；

“马”却是专言马之形，不言马之色（“不言色”当然不是无

色，而是不限于某一色），实际是包括各种颜色之马的。公孙龙

正是通过对“名”的逻辑分析，开始把先秦名辩思想引向了纯

逻辑的探讨，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的发展。他是中国逻

辑思想发展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和贡献的逻辑思想家。

后期墨家是一批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想家，也是我国古代

逻辑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名家、

前期墨家（墨子）合理的逻辑思想，在《墨辩》

六篇中提出了我国第一个古代逻辑学体系

学”或“墨经逻辑学”，从而使我国古代的名辩逻辑在理论上和

体系上都达到了较为完善的程度。

《墨辩》最先从逻辑的角度给“辩”下了明确的定义。

“‘辩，或谓之牛，谓之非牛，是争彼也”（《经说上》）“辩”，

就是关于同一主项（可指同一事物或同一命题）的一对矛盾命

题之间的是非之争，即所谓辩说之辩义。《墨辩》还强调“辩”

的对象（论题或论题的主项）不应是两个，而作为“辩”的一对

矛盾命题中则必有不当者和当者，这就揭示了“辩”具有必须分

清是非和胜负的论证性质，而且具体揭示了同一律、矛盾律和排

中律的思想原则。《小取》篇还把“辩”的目的和作用概括为明

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处利害、决嫌疑等六个方面，

提出了“辩”的客观基础和标准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

比”等等，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论辩学说。

《墨辩》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名”、“辞”、“说”等

关于思维形式方面的相当完整的逻辑理论和逻辑体系。关于“名”，

儒家，特别是

（即《墨经》）

常称为“墨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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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墨辩》认为，“名”具有举实的作用，“举”则是“告以文

名，举彼实故也。”（据高亨校）所以，“名”除可指语词（“二

名一实”之“名”）外，还具有揭示事物属性或本质（故）的概念

性质。《墨辩》中提出了“偏有偏无”（即类之相异必须以同一

本质属性之偏有和偏无为标准）的分类原则，并根据“名”的外

延大小分为达名（相当于范畴）、类名（相当于普遍概念）、私

名（包括相当于专名的单独概念），还根据“名”所指对象是否

具体存在而分为形貌之名（具体概念）和非形貌之名（抽象概

念）等，这是对“名”的划分理论的重要贡献。关于“辞”，《墨

辩》认为，“辞”的作用是“抒意”，“辞”和“言”是指通过

（大脑思维）以表达思想（意断）的命题，也可称为判断。

初步提出了“辞”的某些不同性质和种类，如“尽”（全称肯

定）、“假”（假言）、“或”（特称或选言）、“必”（必然）

等，揭示了“辞”在单称之间以及单称和全称之间的矛盾关系，

相当科学地提出了词项的周延理论（“乘马”之“马”不必周

延；“不乘马”之“马”必须周延）。关于“说”，《墨辩》认

为“说”的作用是“出故”和“明故”，即“以说出故”之意。

“故”就是“辞”（论题）之所以能立的前提或条件。“说知”

即是以“亲知”（如“室外之墙为白色”）和“闻知”（如“室中

之墙与室外之墙同色”）为前提而得出的一种演绎推理之知

中之墙也为白色”）。《大取》篇还进一步提出了“立辞”必须

具备“故”（相当于直接原因）、“理”（相当于一般规律）、

“类”（同类事物之例证）三物（三个前提），这就更加完整

地揭示了《墨辩》逻辑中“立辞”（论证）的基本推理形式

“三物论式”。《墨辩》还初步总结了“或”（具有选言推理的

性质）、“假”（相当假言推理）、“效”（相当直言推理）、

“侔”（相当复杂概念推理）、“止”（相当矛盾命题间的直接推

理）和“辟”、“援”、“推”（三种类推式）等具体的演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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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在逻辑史上的主要贡献是进一步发

式，使《墨辩》的演绎理论更加充实和完善，反映《墨辩》中对

假言、选言、直言等基本的间接推理形式和某些直接推理形式都

有了比较合理、深刻的认识。在归纳方面，也曾提出了朴素的简

单枚举思想。

此外，《墨辩》还在“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的正名理

论中揭示了同一律原则，在揭露“以言为尽悖”等逻辑矛盾中进

一步反映了矛盾律思想。《小取》篇还专章讨论了辟、侔、援、

推四种论式中的逻辑要求和防止逻辑错误的一般原则，指出“多

方”（词有多义）、“殊类”（类有大小和同异之殊）、“异

故”（故有充分、必要之异）是容易导致逻辑错误的重要原因，

特别对“侔”式推理中存在的种种错误作了很深刻的揭露，并且

初步提出了“异类不比，说在量”、“推类之难，说在类之大小”

等具体的推类规则。

荀子（约前

、

展了名家和墨家的正名理论，使儒家的正名思想在逻辑上更加理

论化和系统化。他强调制名起于天官（感官），“名”具有“期

累实也”（概括一类事物的共性）的概念性质，又具有“足以指

实”的语词性质。他在理论上的突出创见是提出了“制名之枢

要”；在概念方面，他提出要坚持“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的制

名原则，强调要贯彻“徧举为共，偏举为别”和“推而共之

“推而别之”等关于概念限制和扩大的原则，从而把“名”分为

“共名”（相当于属名）和“别名”（相当于种名）。一个名（如

“动物”）相对于较小的类名（如“牛”）时就可称为“共名”，

而相对于更大的类名（如“生物”）时就只能称为“别名”。因

此，共名之上还有共名，直到不能再共时就称为“大共名”

别名之下还有别名，直到不能再别时就称为“大别（ 如“ 物 ”）

名”。他还从语词方面提出了制名之要领，即“单足以喻则单；

单不足以喻则兼”、“径易而不拂”和“约定俗成”的原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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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吕氏春秋》还揭示了“

调制名必须坚持简明、易懂和尊重社会约定的原则。

荀子不仅提出了较全面的正名理论，还概略地提出了一个包

括名、辞、说、辩的逻辑体系。指出“辞”是用不同的实名以表

示一种意断，“说”和“辩”是对同一的实名（论题）以辩明是

非之道，它们相当于判断、推理和论证。他还提出了揭露和防止

逻辑错误的“三惑”说，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荀子以后，韩非（约前 一前 ）第一个从逻辑的角度提

出了“矛盾”概念，而且相当精辟地揭示了矛盾律的思想原则，

指出在“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的一对反对命题中不能

同时为真。此外，韩非提出的“审名的定位”、“明分以辨类”、

“循名而责实”和《吕氏春秋》（约公元前三世纪）提出的“正

名审分”、“督名审实”等都对正名的积极意义作了进一步的发

”（语辞）和“意”（思想或意断）

的关系，提出了有关“推类”的原则。但从荀子开始，由于过分

强调“正名”的政治目的，并对名、墨思想采取了排斥态度，致

使先秦的名辩逻辑没有能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特别在辩学方

面再也没有能超过《墨辩》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

从先秦逻辑思想发展的概略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逻辑是一

个以“正名”为重点，包括名、辞、说、辩为内容的比较完整的

逻辑体系。从邓析到公孙龙以及后来的荀子，基本上是关于正名

的逻辑，所以历史上把中国古代的逻辑称为“名学”。但《墨

辩》已经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辩学（逻辑学）理论，被称为“墨辩逻

辑学”，所以也有人把中国古代的逻辑称为“辩学”。我们认

为，把中国古代的逻辑学称为“名辩”、“名辩学”或“名辩逻

辑”更符合实际，本书就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几个名词的

二、两汉、魏晋时期的逻辑思想

先秦以后，国家相对统一。自汉武帝起，学术上独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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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汉时最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在

废弃名墨，宗教神学居于统治地位，先秦的名辩逻辑自然也很难

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为了批判宗教神

学，曾经探讨了推理、论证的意义和名实关系等问题，对继承和

发展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曾经探讨了推类问题，强调

“以类别”和“以类相从”的认识推理作用。因为世界万物是

“异形殊类”的，因而认识必须首先“知类”，以便“以类取

之”。由于类之同异是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的，因此“类可推又

不可必推”，只有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同异和因果联系，才能解决

是否可推的问题。

王充 一约

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中，相当自觉地运用了推理论证的方法，探

讨了论证的作用、要求和方法，提出了一些论证的规则。他提出

要“考证虚实”、“论实是非”和“正真是”（证明）、“疾虚

妄”（反驳）的任务，即通过论证而达到辨真伪、证是非、驳虚

假的目的。所以，他的论证包括证明和反驳，而更重视反驳，因

为其主要目的在揭露和批判当时神学的虚妄之言。他强调论证必

须“引效验”、“立证验”即要求提出真实、充分的效验或证

验。“事英明于有效，论英定于有证。”

验，不仅包括用一一列举事实作为论据的

之事实证明（归纳），而且十分重视通过

推类”等推理方法的逻辑证明（演绎）。

论证逻辑有着重要探究和贡献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论辩之风曾一度盛行起来，被禁绝了五百多年的

名、墨逻辑重新被发掘出来，经鲁胜（生卒年不详，约公元三世

纪中叶至四世纪上叶）首创将墨家的《经上》、《经下》、《经

说上》、《经说下》四篇合编为《墨辩》一书，并作注释和叙

文。但原作已亡佚，今仅存《墨辩注叙》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关

他所要求的效验或证

“立事以实，不必具验”

“比方物类”和“揆端

所以，他是我国古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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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至明时代因明传入以后逻辑思想的发展

于逻辑史的专论，对先秦名辩思想的历史和意义作了新的概括，

重新肯定了名、墨两家名辩思想的价值。指出，墨家“作辩经以

立名本”，惠施、公孙龙“以正刑名显于世”，而“孟子非墨子，

荀卿、庄周等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并论述了先秦

“两可之说”和“坚白同异之辩”的思想源流。

）的“言尽意”

当时在名实问题上的一场重要争论，就是以王弼

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和欧阳建（约

论之间的辩论。玄学派通过割裂言（语言）、象（事物）、意

（思想）的关系，得出了“名”不能反映实，“言”不能表达意

的唯心主义结论。欧阳建则从“形不待名”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

充分肯定了名能辨物、言能畅理和尽意的逻辑认识作用。但自两

汉以后，先秦的名辩逻辑总的来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带回并翻译了印度新因明的两部重

《因明正理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他的弟子根

唐初，玄奘

要著作

据他的讲解纷纷为因明注疏，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窥基的《因明入

正理论疏》（简称《大疏》），现存的还有文轨的《因明入正理

论疏》（简称《庄严疏》）和神泰的《因明正理门论述记》。玄

奘、窥基等不仅对因明的传入和翻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而且

通过翻译和注释推进了因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对“因三相”理论的翻译比原来更准确、更严密了；将宗、

因、喻中的有体、无体之分为三类；将“生因”和“了因”各按

言、智、义分为六因，并正意唯取“言生”和“智了”二因；提

出“寄言简别”不属过失的规则；对许多谬误各按自比量、他比

量、共比量分为全分和一分等等，这些都对印度因明有了明显的

补充和发展。在因明传入我国中原以后，唐初曾一度出现过研究

因明的高潮，而且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由此成为因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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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

第二故乡。但因明在唐代基本上由佛家弟子所垄断，而且主要用

于宣扬烦琐的法相唯识等佛教教义，使因明研究带有经院派的倾

向，加上因明本身也显得有点烦琐，不易为国人所接受。所以，

当时在汉族地区未能受到广泛的重视和研究，使这一高潮只在很

小的范围内延续了几十年就衰落了。

在因明传入汉族地区的同时，也开始传入我国西藏和其他

藏族地区。大约公元七世纪后，世亲、陈那和法称的著作多数被

释成藏文。到十一世纪，法师子（又译恰巴曲森，公元

表现为一连串的推论

）及其弟子，分别写了关于法称《量决择论》的注疏，并创

立了一种特殊的因明风格“摄类辩论”

贡噶江村，公元式。萨班庆喜幢（即萨班 写的

《正理藏论》（也译作《量理藏论》）的颂本和自释，奠定了藏传

因明的理论基础，在西藏影响甚大。后来还有宗喀巴（

多种，还有译著

）著的《七部（量论）入门去蔽论》（也译作《因明七论除

暗论》或《法称的因明七论入门》），这是格鲁派因明论的纲要

性著作，并有一批因明的注疏、课本等陆续出版。因此，因明在

西藏的传播一直没有中断过，并以宗喀巴为界分为新旧两个时期。

据初步查证，仅在《丹珠尔》论典中记载的藏族学者所著的因明

著作就有 多种，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这就

、程颐

对因明的普及和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唐朝以后，以程颢

）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在哲学上是客观唯心论

者，但他们提出的“格物穷理”、“格物致知”却包含着运用推

理的认识方法。二程认为，只有人才具有“推”的能力。因为天

下只有一个理，因此由一理而可推知万物之理。而“格物穷理，

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朱熹

指出：“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此可以推而通也。”

“以类而推之”则可由已知而及未知。“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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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现代逻辑思想的传播、研究和发展

、李贽

物而能穷知事物之理。这些都包含了由归纳到演绎的推理认识过

程。

、叶适（

、王廷相（

宋明的唯物主义者陈亮（

罗钦顺

）等人在批判理学派的唯心论的同时，都讨论了名实关系、

名辩作用和是非标准，并且提出了“由一以之万”和“会万而归

一”等演绎、归纳的思想方法。但总的说来，宋明时期的名辩逻

辑思想仍然是非常零散和不成熟的。

我们把明末西方逻辑开始传入中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统称为中国逻辑史的近现代时期。

） 于明末李之藻 年第一次将西方之传统演

前

绎逻辑传入中国，翻译出版了中世纪时期葡萄牙一本逻辑讲义的

卷，定名为《名理探》（原书名为《亚里士多德论辩学概

卷）。由于内容过于烦琐、陈旧，在当时几乎没有产论》，共

生什么影响。

世纪末，西方逻辑进一步传入中国，严复（

第一个翻译了着重介绍西方归纳逻辑的名著 弥耳的《逻辑体

系》（严译为《穆勒名学》），并通过按语提出了他自己的逻辑

观点。他推崇归纳，也重视演绎，而反对中国古代那种单纯的

（今译作“逻辑”）、

成之说”和“立根于臆造”的主观演绎，强调推理所据的前

提、公例必须通过观察、实验概括而成。他也肯定中国古代有着

丰富的逻辑思想，并最先将西方之

）（今译作“概念” （今译作 三段论”）

等译作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术语“名学”、“名”、“演联珠”

等。由于严复的推动，西方的传统逻辑（包括演绎和归纳）开始

为我国学者所公认，并出版了第一批我国学者自著的逻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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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先后出版的传统逻辑著作、译著达

书就近

“五四”运动之际，随着西方传统逻辑的广泛传入，现代西

方逻辑的一些学派也开始传入我国。当时杜威来中国讲学，宣扬

一套实用主义的逻辑，即“试验论理学”。罗素也来中国讲授

“符号逻辑”，这是数理逻辑第一次传入中国，接着数理逻辑的

著作开始在中国出版和传播，先后出版了近 种译著和专著，金

岳霖最早在清华大学系统讲授了数理逻辑，他的学生沈有异、王

宪钧、胡世华等也先后出国深造，并回国讲授数理逻辑，为数理

逻辑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中国学者自著的传统逻辑著作随之大量

出版，许多大学、中学和师范开设了逻辑课。据不完全统计，这

种，有的连续再版过

种以上，其中教科

次之多。这一时期还在逻辑学的

对象、范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关系，概念的划分和种类，直言

命题的组成成分，命题主谓项的周延及命题的换位，假言命题和

假言推理的条件关系，选言命题和选言推理的性质，形式逻辑基

本规律的种类、性质、特点等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上展开了广泛

的争论。这就真正开始了西方传统逻辑在中国的普及时期。

年代以后，由于辩证逻辑（即唯物辩证法） 开始传入我

国，有些人甚至把逻辑学简单地等同于辩证法，并将形式逻辑及

其基本规律斥之为形而上学而要求加以彻底的批判和抛弃，这就

导致我国 年代发生了一场对形式逻辑的批判高潮。当时也有少

数人为了反驳对形式逻辑的批判，却又攻击辩证法是一种包含

“自相矛盾”的学说，从而出现了“辩证逻辑派”和“形式逻辑

派”的一场论战。还有少数人为了避开这场论战，试图将传统逻

辑、数理逻辑、实验逻辑和辩证逻辑融为一体，被称作“综合逻

辑”。总之，这是近现代逻辑史上思想最混乱、情况最复杂的时

期，其影响之深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①当时都把唯物辩证法等同于辩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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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梁启超最早在《子墨子学说》一

此外，从明末到清代，随着西方逻辑的传入和考据学的兴起，

我国古代的名辩之学又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许多人对名辩著

作进行了考证、注释和研究。清初以后，先后出版了傅山、张惠

言、毕沅、孙治让、梁启超、王琯、张纯一、伍非百、谭戒甫等

一批有关《墨辩》（《墨经》）和《公孙龙子》等校释专著，为

研究中国古代的名辩逻辑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和思想成果。

晚清以后，我国学者真正开始了对中国名辩逻辑的专门研

究，写出了第一批研究名辩逻辑的专论。当时以梁启超、章炳

麟、章士钊为代表，不仅研究了中国之名学，而且开始将中国名

辩、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之推理方法加以比较研究，开创了中国

逻辑史研究的新篇章。

书中专章写了《墨子之论理学》，首先将西方逻辑和墨家逻辑作

了比较研究，并在《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二书中指出，

《墨子》一书中的论式，有的相当于西方的三段论式，而更多的

则相当于印度的三支论式。章炳麟对中国名学和印度因明作了较

深的研究，并著《原名》篇，以因明三支作为标准法式，把亚氏

三段论和墨家之推论都称之为三支比量，其区别只是排列的次

序不同，“印度之辩，初宗、次因、次喻。大秦（西方）之辩：

初喻体，次因，次宗；其为三支比量一矣。《墨经》以因为故，

其立量次弟：初因，次喻体，次宗；悉异印度大秦。”章士钊的

《逻辑指要》则是一本以西方逻辑为经、以中国逻辑为纬，“谊

之。他还将公孙龙的

当融贯中西”的逻辑专著，认为西方逻辑之思想在中国古已有

“他辩”和墨家的“三物”类同为亚氏的三

段论式和因明的三支论式。这些对比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对中国古

代逻辑之内容、性质及其地位的理解，证明了逻辑科学的全人类

性质。

我国对名辩逻辑和印度因明的研究进从“五四”到解放前，

入了全面、系统的新阶段。在名辩逻辑方面，真正开始了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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